
   112 年「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草案 

一、 依據: 

衛生福利部 81.12.22 衛署醫字第八一六九四一六號公告「神經

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辦理 112 年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甄審有關

事宜。 

二、 筆試及口試日期：  

(一)   筆試日期: 9 月 10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二時止。 

（筆試成績滿分一百分，以滿六十分為及格） 

(二) 口試日期: 9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一時起至下午五時止。 

(口試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表示之，經半數以上口

試委員評定通過者為及格）。 

三、申請甄審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名參加甄審 

（一） 在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訓練醫院接受六年（含）以上神經外

科臨床訓練，並取得該醫院訓練期滿之證明文件。 

（二） 領有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國外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證書者。 

四、報名： 

（一） 繳交文件： 

 1. 甄審報名表。 

 2. 醫學院畢業證書影本。 

 3. 醫師證書影本。 

 4. 執業執照影本。 

5.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練結訓證明文件。 

6. 資格證明文件:神經外科住院醫師臨床訓練排程表、神經外科

專科醫師訓練手冊正本。  

    7. 歷年神經外科手術記錄。 

                                               



8.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三張。 

※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有關之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學會將依規定保

留二年備查。 

（二） 報名費: 

    1. 資格審查費：新台幣伍仟元。 

    2. 筆試費：新台幣四仟元。 

    3. 口試費：新台幣四仟元。 

五、凡曾參加「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筆試缺考或不及格者，

依准考證或筆試成績通知單提出申請，可免資格審查，直接參與

筆試。 

（一） 報名繳交表件： 

1. 准考證或筆試成績通知單。 

2. 執業執照影本。 

3.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三張。 

（二） 費用： 

      1. 筆試費：新台幣四仟元。 

     2. 口試費：新台幣四仟元。 

六、凡曾參加「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筆試及格(110 年、111

年)而口試不及格者，依口試成績通知單提出申請，可免資格審查

及筆試，直接參與口試。 

（一） 報名繳交表件： 

      1. 准考證或筆試成績通知單。 

      2. 執業執照影本。 

      3. 最近一年內二吋照片正面半身脫帽三張。 

七、報名日期：112 年七月一日至 112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八、報名方式：通訊報名。 



九、甄試地點：  

   筆試地點: 台大醫院臨床研究大樓9樓外科研究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 號 9 樓) 

口試地點: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臨床技能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第一醫療大樓 5 樓教學部  ) 

十、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
以書面敘明理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

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專科醫師甄審

委託專科醫學會辦理初審工作時，前項複查之申請，向專科醫學

會為之。 

    備註： 

    所附資格證明文件有變造、不實或病歷有抄襲等情事者，取消其

應考或專科醫師資格。 

社團法人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 理事長 

賴達明  啟 

  


